
                            采购需求 

二、服务需求 

（一）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并负责服务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二）所有涉及本项目相关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 

（三）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

于本磋商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本部分“三、采购项目需

求”均属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四）服务需求： 

1、服务内容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的意见》（环评〔2020〕65 号）等文件的有关要求，为保证产业园区在开发、

建设、运营的过程中维持当地环境质量现状，最大限度减少对区域环境和资源的

不利影响，进行规划环评编制工作。 

1.2 满足国家、省、市相关环评技术导则和规范等要求，江西湖口高新技术

产业产业园区第三轮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需通过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组织的技术审查，并取得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的函。 

1.3 服务内容含规划分析、规划及其周边环境调查与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

分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分析、规划方案合理性分析、规划优化与调

整建议、不良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与协同降碳建议、制图及环境质量现状监测、

地下水评价专题报告、专家咨询费等。 

2、成果要求 

2.1 针对江西湖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第三轮调区扩区规划范围进行环境现

状评价及本规划实施后产生的环境影响因素、方式、强度等进行详细分析与说明。 

2.2 预测本规划实施后废气排放对规划范围内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

声、生态环境质量及环境风险的影响评价；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及基础设

施支撑能力等方面分析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并提出规划发展制约因素，以及减缓

规划目标限制因素的具体措施；提出环境容量与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2.3 提出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以及拟采取的具体污染防治、生态防护环



境风险防范等环境保护措施；分析论证拟采取措施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长

期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的可靠性。 

2.4 对规划运行期间可能发生的可预测突发性事件或事故进行评估，提出防

范、应急与减缓措施；按本规划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特征，提出具体环境管理

要求；提出园区日常环境管理制度；明确本规划环境监测计划。 

2.5 按照国家环保法律和环境影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负责江西湖口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第三轮调区扩区规划环评服务项目编制工作；依据国家和地方的

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导则的要求编制并出具“环评报告书”，对“环

评报告书”技术负责，并通过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技术审查，配合

采购人取得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的函。 

2.6 提交取得“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的函”的环境影响报告

的纸质评价报告不少于一式六份，同时提交电子版报告。 

（五）商务条件： 

1、服务期限: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二十日内与采购

人签订合同并于合同签订后及在资料提供齐全的前提下，“成交供应商于 3 个

月内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完成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随后提交市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审查”。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方式：采购人为成交供应商完成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所需的

资料，成交供应商配合采购人取得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的函。 

4、付款方式：初步方案完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40%，提交环

评报告正稿后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40%；余款 20%调扩区经省生态环境

部门审核通过后 3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不计利息。 

 


